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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竞争性磋商公告：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、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2、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3、具有良好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能力，必须具有独立完成项目服务的能力；
4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5、供应商须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规定；
6、提供的资格、资质文件和业绩情况均真实有效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；
7、资格审查方式：资格后审；
8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现变更为：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、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（独立法人或个体工商户）；
2、具有良好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能力，必须具有独立完成项目服务的能力；
3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4、供应商须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规定；
5、提供的资格、资质文件和业绩情况均真实有效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；
6、资格审查方式：资格后审；
7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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